
《创业带头人社会保险补贴》事项办事指南

1.政策依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抚顺市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试行)》（抚人

社发〔2020〕67号）

2.对象范围：

本被评为抚顺市创业带头人的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按照《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进行确定〕。

3.办理条件：

创业带头人企业指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各类城乡劳动者（不受

户籍限制）在本市登记注册，通过自主创业实现自身就业，5 年

内新吸纳（与之首次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登记失业人员，

并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

申请企业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注册 5 年

内的小微企业，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严

格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应实际经营，有固定经营场所。享受

补贴的劳动者为在本企业固定经营场所内，从事本企业实际运营

工作的稳定员工，企业法人和派驻第三方企业的劳动者不在享受

补贴人员范围内。



4.办理材料：

（1）《抚顺市创业带头人审批表》；

（2）申报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报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职工就失业登记证复印件(由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提供);

（5）企业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由县区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提供);

（6）企业职工工资表；

（7）新增享受创业带头人社保补贴企业申报表；

（8）已交保险收据（加盖企业财务章）；

（9）享受补贴人员明细表；

（10）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创业带头人企业享受

社会保险补贴申报书；

5.办理流程：

（1）符合申领条件的创业带头人企业向缴纳社会保险费所在

的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2）各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申请材料，通过金保

工程系统核实吸纳人员登记失业情况和社保缴费情况，并组织实

地核查。初审合格后，将相关材料报送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3）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对申请创业带头人享受社会保险

补贴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并进行实地核查。



（4）对符合创业带头人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企业条件的经市就

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认定后，将认定企业名单反馈给各县（区）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

（5）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建立创业带头人社会保险

补贴数据库，按月向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报送创业带头人社会

保险补贴数据及企业相关佐证材料。

6.办理流程图：

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对申请创业带头人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企

业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并进行实地核查。

各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申请材料，通过金保工程系统

核实吸纳人员登记失业情况和社保缴费情况，并组织实地核查。

初审合格后，将相关材料报送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对符合创业带头人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企业条件的经市就

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认定后，将认定企业名单反馈给各县（区）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

符合申领条件的创业带头人企业向缴纳社会保险费所在的县

（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7.办理时限：30个工作日。

8.办理地点（方式）：

各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9. 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各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电话通知。

10.公开渠道：

（1）市人社局官网

（2）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官网

11.咨询电话：024-52866891

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建立创业带头人社会保险

补贴数据库，按月向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报送创业带头人社会

保险补贴数据及企业相关佐证材料。

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按季度将社会保险补贴资金拨付至

企业银行账户。


